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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部门关于加快推进工业节能与绿色发展的通知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国家开发银行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工业

节能与绿色发展的通知

工信厅联节〔2019〕16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业和信息

化主管部门，国家开发银行各省（区、市）分行：

为服务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战略，推动工业高质量发展，工业和信

息化部、国家开发银行将进一步发挥部行合作优势，充分借助绿色金

融措施，大力支持工业节能降耗、降本增效，实现绿色发展。现将有

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金融支持工业节能与绿色发展的重要意义

推动工业节能与绿色发展，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

生态文明建设、构建高质量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然要求，是深入推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工业转型升级的重要举措。各级工业和信息

化主管部门、国家开发银行各分行要充分认识此项工作的重要意义，

不断深化合作，发挥政策导向和综合金融优势，按照源头减排、末端



治理、技术优化、全程监控的系统性思维，进一步完善政策配套，共

同探索机制创新，调结构、优布局、促发展，加快形成新时期工业绿

色发展的推进机制，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

二、突出重点领域，发挥绿色金融手段对工业节能与绿色发展的

支撑作用

按照《工业绿色发展规划（2016-2020 年）》（工信部规〔2016〕

225 号）、《关于加强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发展的指导意见》（工信

部联节〔2017〕178 号）、《坚决打好工业和通信业污染防治攻坚战

三年行动计划》（工信部节〔2018〕136 号）等工作部署，以长江经

济带、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长三角地区、汾渭平原等地区为重点，强

化工业节能和绿色发展工作。重点支持以下领域：

（一）工业能效提升。支持重点高耗能行业应用高效节能技术工

艺，推广高效节能锅炉、电机系统等通用设备，实施系统节能改造。

促进产城融合，推动利用低品位工业余热向城镇居民供热。支持推广

高效节水技术和装备，实施水效提升改造。支持工业企业实施传统能

源改造，推动能源消费结构绿色低碳转型，鼓励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

支持建设重点用能企业能源管控中心，提升能源管理信息化水平，加

快绿色数据中心建设。

（二）清洁生产改造。推动焦化、建材、有色金属、化工、印染

等重点行业企业实施清洁生产改造，在钢铁等行业实施超低排放改

造，从源头削减废气、废水及固体废物产生。



（三）资源综合利用。支持实施大宗工业固废综合利用项目。重

点推动长江经济带磷石膏、冶炼渣、尾矿等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

在有条件的城镇推动水泥窑协同处置生活垃圾，推动废钢铁、废塑料

等再生资源综合利用。重点支持开展退役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梯级

利用和再利用。重点支持再制造关键工艺技术装备研发应用与产业化

推广，推进高端智能再制造。

（四）绿色制造体系建设。支持企业参与绿色制造体系建设，创

建绿色工厂，发展绿色园区，开发绿色产品，建设绿色供应链。重点

支持国家级绿色制造体系相关的企业和园区。

三、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一）加强开发性金融支持

国家开发银行切实发挥国内绿色信贷主力银行作用，根据国家重

大规划、重点战略以及地方政府工业发展整体规划和安排，按照“项

目战略必要、整体风险可控、业务方式合规”的原则，以合法合规的

市场化方式支持工业节能与绿色发展重点项目，推动工业补齐绿色发

展短板。拓展中国人民银行抵押补充贷款资金（以下简称 PSL 资金）

运用范围至生态环保领域，对已取得国家开发银行贷款承诺，且符合

生态环保领域 PSL 资金运用标准的工业污染防治重点工程，给予低成

本资金支持，主要包括节能环保技术改造升级、工业废气、废水和固

体废物治理、资源再生及综合利用、工业企业环保搬迁改造及环境整

治等。

（二）完善配套支持政策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开发银行统筹用好各项支持引导政策和

绿色金融手段，对已获得绿色信贷支持的企业、园区、项目，优先列

入技术改造、绿色制造等财政专项支持范围，实现综合应用财税、金

融等多种手段，共同推进工业节能与绿色发展。同时，鼓励地方出台

加强绿色信贷项目支持的配套优惠政策，包括但不限于在项目审批、

专项奖励、税收优惠等方面给予支持。

四、有关要求

（一）各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要加强与当地国家开发银行

分行的对接，掌握开发性金融信贷要求和 PSL 资金支持政策，选取有

融资需求且符合条件的项目，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协助企业落实有关

贷款条件，用好各项开发性金融支持政策。

（二）国家开发银行各分行要将工业节能与绿色发展作为推动工

业高质量发展的重点领域，进一步做好开发性金融信贷政策宣介和项

目开发评审工作。对符合绿色信贷、生态环保领域 PSL 资金支持政策

的项目，要按照总行有关要求，及时完成项目识别、申报入库、贷款

资金统计报送等工作，落实好贷款资金的发放和支付，并督促企业建

立相关管理制度，保证合规。

（三）各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国家开发银行各分行要建

立协调工作机制，加强沟通、密切合作，及时共享工业绿色信贷项目

信息及调度情况，协调解决项目融资、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要

及时将相关开发性金融政策运用及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建议，报送工



业和信息化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和国家开发银行（评审二局）。

联系人及电话：

工业和信息化部：莫虹频 010-68205369

国家开发银行：韩毅 010-68306806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国家开发银行办公厅

2019 年 3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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